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航站区设施设备搬运项目
询价文件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航站区管理中心
二〇二六年四月
第一章 询价公告
我中心根据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航站区搬运项目需求，现邀请你单位参与此次询价工作，具体需求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暂估工作量
	单价（含税）
	合价（含税）
	备注

	1
	航站区设施设备搬运项目
	人/次 
	270工/年
	
	
	以4小时计一人/次、不足2小时计半人/次，超出2小时不足4小时计一人/次


	投标总报价（含税）
	                   ¥  （大写：            元）

	我方承诺可提供增值税率为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备注：1、最终按照实际完成的搬运工作量结算；

2、本表暂估搬运工作量以“人/次”计算，综合单价以“人/次”为计量单位，服务期为1年，预估工作量270工；
3、本表单项下综合单价为固定金额，即人民币【 】元，增值税税率为【 】%，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 】元，税额为人民币【 】元。除非双方另有明确说明，上述报酬已包括乙方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所需的全部费用，甲方无需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注：上表数量为预估量，仅供报价方参考，实际工作量以甲方认可的搬运工作量为准。

二、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营业执照，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作为证明材料，原件备查。如营业执照未登记注册资本的，须另外提供企业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自行公示的出资实缴情况，附相关公示网页复制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等九部门《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投标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查询结果以网站页面显示内容为准，投标时提供查询结果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作为证明材料或在投标函中承诺投标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若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发现中标候选人在投标截止日前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招标人将依法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
3、近3年（2023年4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无行贿犯罪记录(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查询，查询结果以网站页面显示内容为准，投标时提供查询结果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作为证明材料或在投标函中承诺投标人在规定期限内无行贿犯罪记录)。若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发现中标候选人在投标截止日前存在行贿犯罪记录的，招标人将依法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
4、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可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需提供下列四项证明材料中任意一项并加盖公章：1、主管税务部门出具的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税务事项通知书》；2、《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表》；3、打印投标人电子税务局一般纳税人资格查询网页；4、在投标函中承诺投标人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可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若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发现中标候选人不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招标人将依法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
三、询价文件的获取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网站下载：
http://www.hzairport.com/tender/index.html
四、报价文件的递交
1、当面递交或以特快专递方式提交密封报价（报价单格式参照附件一），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报价文件，询价人不予受理。
2、报价文件至少应包括：（1）报价单；（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3）报价人有效的营业执照；（4）项目联系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联系方式；（5）报价单位征信证明及无犯罪记录证明查询结果盖公章（见资格要求2和3）。
3、投递地址：杭州萧山国际机场13号门
4、截止日期:2026年4月29日下午14：00（北京时间）
五、评标办法


本次询价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六、联系方式
技术联系人：朱工         
联系电话：0571-83837002 
邮箱：414757576@qq.com
招标监督人：陈工          
联系电话：0571-83837707
询价单
我中心根据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航站区搬运项目需求，现邀请你单位参与此次询价工作，具体需求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暂估工作量
	单价（含税）
	合价（含税）
	备注

	1
	航站区设施设备搬运项目
	人/次 
	270工/年
	
	
	以4小时计一人/次、不足2小时计半人/次，超出2小时不足4小时计一人/次


	投标总报价（含税）
	                   ¥  （大写：            元）

	我方承诺可提供增值税率为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备注：1、最终按照实际完成的搬运工作量结算；

2、本表暂估搬运工作量以“人/次”计算，综合单价以“人/次”为计量单位，服务期为1年，预估工作量270工；
3、本表单项下综合单价为固定金额，即人民币【 】元，增值税税率为【 】%，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 】元，税额为人民币【 】元。除非双方另有明确说明，上述报酬已包括乙方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所需的全部费用，甲方无需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注意事项：
1.报价方需加盖公章予以确认，所报价格不得因任何原因进行调整。
2.报价方所报价格应为完成本次采购项目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含但不限于货物的供货、运输、搬运费、包装费、安装费、税费、验收及售后服务。

3.本项目最终结算价以甲方实际验收通过的乙方工作量以及本报价单约定单价进行结算。

4.需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5．技术服务费由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 

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2026年12月15日结算当年度实际发生额，当年度服务内容完成并通过甲方验收，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30日内支付给乙方结算金额的100%，。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报价单位（盖章）：           
                                      日   期：
